附件2：
2014年淄博市事业单位面向大学生退役士兵公开招聘人员选择市属招聘单位须知
1、应聘人员应按规定时间参加（可带一名亲友）；自愿放弃选择的须出具书面弃权声明，于11月5日12:00前交至各自所属区县人社局事业单位人事管理科；

2、应聘人员按照考试总成绩排名顺序依次选择招聘单位，直至全部单位或人员选择完毕；每人限时3分钟，逾时未选、多选或错选者，视为自动放弃；

3、选择招聘单位或做出弃选决定的由本人签字确认，选择招聘单位一经确定不得更改。
淄博市市属事业单位招聘办公室
2014年11月3日
